                                           

     
国道G338肃临线至石衡界段
改建工程三合同项目

基层碎石招标文件


招标编号
（ZJLQ-HC-FG-2019011号）












招标单位：中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时    间：二 ○ 一 九 年 九 月



第一部分    投标须知
第1条 投标人
投标人必须是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投标人须提交相关证明供招标人验证，同时投标人应提供近三年的相关业绩资料。投标人必须保证基层碎石的质量并保证能按招标人规定期限进场，有能力实现这两个目标的投标人才有投标资格。
第2条 投标人代表
参加本次投标的单位代表，必须是单位的法人代表或持有法人代表亲自签署授权委托书的代理者。
第3条 投标注意事项
3.1投标人必须是物资生产商或代理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依法取得有效的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必须涵盖招标物资的销售。
3.2具有一般/小规模纳税人资格，有良好的社会和银行信誉、充足的资金保证。在国家有关部门和行业的监督检查中没有不良记录，与中建股份下属项目历史合作良好，具备较强的供货能力。
3.3具有经营管理的相应资格和能力，具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专职管理人员。
3.4生产厂商注册资金要求。注册资金  / 亿元以上。
3.6分供商注册资金要求。注册资金 / 万元以上。
第4条 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投标的，请在中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网站（http://rb.comm.cscec.com/）下载招标文件（标书下载方法：进入招标方官网页面-进入新闻中心页面-进入商业合作页面-选择所投标的招标公告，即可下载招标文件）。
第5条 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19年9月28日上午10点整。
5.2递交地点：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大子文乡前子文村村口中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国道G338肃临线至石衡界段改建工程三合同项目部。
5.3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bookmark: _GoBack]5.4开标时间：2019年9月28日上午10点整。
第6条 招标工作安排
招标人经办人： 谢立群
一 公 司： 谢立群 联系电话:  13315457925 
项     目：  赵  岭 联系电话：18931959285
项目联系地点：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中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国道G338肃临线至石衡界段改建工程三合同项目部。
勘探现场及答疑时间：投标人自行考虑
勘探现场及答疑联系人：赵 岭
第7条 投标费用
7.1无论投标过程中的做法和结果如何，投标人自行承担所有与编写、提交投标文件和参加投标有关的全部费用。招标人在任何情况下无义务和责任承担这些费用；招标人对未中标人不予任何补偿。
第8条 投标文件要求
8.1投标人编写的投标文件应包括下列内容（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8.1.1投标书（附件2）
8.1.2报价单（附件3）【经投标方法人代表或其委托人签名，盖章并标注回标时间】
8.1.3法定代表人授权书（附件1）
8.1.4 投标人资格证书：
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
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批准证书（仅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⑶有效的产品生产许可证或销售许可证；   
⑷有效的产品鉴定证书和检测报告；
⑸企业ISO9000和ISO14000系列认证（如有须提供，外文须译成中文）。
8.1.5业绩证明资料（近三年的类似工程施工合同复印件，提供原件备查）
8.2投标文件编制要求：
8.2.1投标书的内容应按照招标单位提供的表样文件的要求，详细填写，请勿遗漏；
8.2.2投标文件要求的附件1-3和资格证书等以原件的扫描件形式在投标文件电子版中体现；
8.2.3投标文件用中文编制。
8.3标书有下列情况之一无效：
8.3.1投标书未按规定盖公章和法人代表印鉴；
8.3.2投标书内容不全、字迹模糊难以辨认或未按规定填写；
8.3.3投标企业法人代表未参加议标会议，又无指定的代理人【以法人代表委托书为准】参加会议或虽参加会议但无证件者。
8.4投标有效期
8.4.1投标有效期为：规定的投标截止之日后90天内投标文件有效。有效期内投标人不得自行改变其投标文件内容。投标人投标有效期缩短的，招标人可以视为未响应招标文件而被拒绝。
8.4.2投标有效期的延长：在原定投标文件有效期届满之前,如招标人因故未能确定中标人,投标人须同意招标人延长其投标文件有效期,延长有效期的通知将以书面形式发送投标人。在投标有效期延长期限内，不需要也不允许投标人修改其投标文件。
8.4.3投标人投标有效期缩短的，招标人可以视为未响应招标文件而被拒绝。
第9条 评标与定标
9.1评标原则：招标方评标遵循公平、公正、科学和择优的原则。
9.2定标
9.2.1招标人根据综合评标结果选择合理最低价为中标人；
9.2.2招标人可自主选择中标人，对未中标的投标人无解释义务。
第10条 招标单位重要声明
10.1本次招标为国道G338肃临线至石衡界段改建工程三合同项目部基层碎石招标，招标单位将按工程项目与中标单位签署供货合同，投标方应按照招标方项目的需求分批次保证供货；
10.2投标单位对招标单位上述授予合同的方式应完全接受，不得以任何理由回绝；
10.3投标单位一旦回标视为对本招标文件内容的完全接受，并有可能随时在有效期内被接纳。
10.4投标人的投标文件一旦被招标人接受，本招标文件连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将构成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

第二部分  招标范围及招标说明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中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国道G338肃临线至石衡界段改建工程三合同
2、工程地点：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大子文乡
3、现场条件：现场一切条件及运输过程中的各种障碍、各种意想不到的费用等均由投标人自行考虑，费用自行承担。
二、招标形式及招标范围
1.  本招标工程采用公开招标综合评定的方式。
2.  本次招标范围：完成本招标工程之基层碎石供应工程。  
三、投标报价及结算方式
（一）投标报价
1.投标报价的一般原则：按招标文件中各种规格物资详细要求进行报价，投标方所报价格包括装卸及运输费用、各种损耗、验收、试验（负责进场前外委试验费）、售后服务及利润、税金、人工、政府部门的各种收费等所有相关费用； 
2.报价方式：按综合单价招标，综合单价（包括基层碎石价格、运杂费、管理费、利润、税金（增值税专用发票）、风险等一切费用，其中运杂费包括道路运输的运输费、道路运杂费、道路协调费、装车卸车费等；）投标单位在投标文件报价表中填写上述固定综合费用中的费用单价，招标方按此费用单价之和组成的综合单价作为评标的依据。重要提示，依据招标人市场价格调查，本次招标将选取报价较低且合理的分供商进入议标，报价较高或异常的分供商不进入议标，请投标人谨慎报价。网上报价表如下（PDF投标文件报价单见附件二）:  
报价单
	序号
	物资名称
	产地或生产厂家
	型号规格
	单位
	暂定数量
	卸货地点：衡水市安平县 
	备注

	
	
	
	
	
	
	不含税单价 （元/吨）
	发票税率
	税额（元/吨）
	价税综合合单价 （元/吨）
	合计金额（元）
	

	1
	基层碎石
	
	10-30mm
	吨
	26300
	
	
	
	
	
	

	2
	基层碎石
	
	10-20mm
	吨
	15800
	
	
	
	
	
	

	3
	基层碎石
	
	5-10mm
	吨
	31500
	
	
	
	
	
	

	4
	基层碎石
	
	0-5mm
	吨
	31500
	
	
	
	
	
	

	总计金额：
	￥
	


基层碎石价格清单说明：
1.  单价组成：综合单价（包括基层碎石价格、运杂费、管理费、利润、税金（增值税专用发票）、风险等一切费用，其中运杂费包括道路运输的运输费、道路运杂费、道路协调费、装车卸车费等；）；综合单价的价格随国家规定的税率进行调整。
2.基层碎石生产厂家及品牌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政府有关部门颁发的有效生产许可证和产品质量证书，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
2）生产能力要求：基层碎石生产能力满足项目进度需求。
3）工艺装备要求：采用国家规定新型生产工艺；
4）供应业绩要求：近3年有供应高速、市政、铁路等重点工程的业绩（以合同为准），相关工程用户无不良产品质量、服务评价意见。
3、风险因素：现场一切条件、供货周期、结算月延后、运输过程中的各种障碍、各种意想不到的费用等均由投标方自行考虑，费用自行承担。
4、以上报价的运杂费为固定价格，任何变动因素均属于投标方自身经营风险，视为已经事先充分估计并已经列入报价之中。
5、实际签订合同数量以甲方分配数量为准。
（二）结算方式
1、投标人一旦中标，结算单价为固定价，结算时不予调整，投标人报价时须考虑市场风险。
2、计量标准：清单基层碎石数量为暂定数量，结算数量以验收合格后买方书面确认的过磅数量为准，实际供货数量有效凭证为现场指定验收人员签字（磅单双签）。买方可随时进行抽检复磅，若抽检复磅的数量与卖方提供的过磅数量之间的差值在±3‰以内的，该批基层碎石的结算数量以卖方的过磅数量为准，复磅费用由买方承担；若差值超过±3‰，以买方过磅数量为准。若多次误差太大有异议并需经第三方地磅进行复磅的，该批基层碎石的结算数量以与第三方复磅数量相差较小的一方的过磅数量为准，复磅费用由提出异议的一方承担。
3、结算及支付方式：根据合同约定的计价模式确定当月结算金额，当月办理月度结算后1个月内支付当期货款的70%，3个月内支付到当期货款的90%，剩余10%作为质量保证金，在完工后3个月内支付。在办理月度结算后七日内提供同等金额的供货增值税专用发票，否则不予支付工程款。
4、交货时间及地点由招标人与中标方在采购合同中具体规定。具体的供货数量在合同中规定，结算时以实际供货数量为准。
（三）、投标保证金
投标保证金 肆万元整（￥：40000元），在递交投标书之前电汇汇入下列账户：
账户名称：中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G338肃临线至石衡界段改建工程三合同项目经理部
账    号：1305 0171 7708 0000 2339
开户银行：建行衡水安平支行
投标保证金缴纳方式：从投标人基本账户转出，务必在用途栏中注明“国道G338肃临线至石衡界段改建工程三合同基层碎石投标保证金”，上交的投标保证金在招标方与中标单位签订供应合同后转为履约保证金，不足部分10日内由中标单位补足，履约保证金为中标合同额的2%。未中标投标人上交的投标保证金在收到未中标通知后30个工作日予以退还。未缴纳标书款及投标保证金单位，其投标文件不予受理。
投标人有如下情况之一，将被没收其投标保证金。
1.投标人因个人原因不到场议标谈判，且不事先通知招标方（投标方应提前24小时通知）。
2.中标人收到中标通知书后拒绝与招标方签订供应合同的。
四、投标人应尽的其它义务
1. 投标人一旦中标，在整个合同履约过程中其相关费用已含在标价之内，招标单位不再另行单独给付。
2. 资源保障；投标人应保证基层碎石及时进场，并能保证招标人的连续使用。
五、工期与质量、技术条件、技术规范清单
1. 工期： 
具体供货时间按照招标人需求计划为准。具体的施工工期以招标方实际开工日期起到该项目施工结束。
2. 碎石质量要求：
产品必须满足甲方施工技术要求，且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地方及行业最新颁布的相关标准及技术规范，如果规范、标准、要求适用于同一种情况，则以标准高者为准：
《公路工程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试验规程》（JTG E51-2015）；
《公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JTG E42-2005）；
《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JTG/T F20-2015）；
施工图纸、技术规范、及业主、监理下发的相关文件要求。
基层粗集料采用各种硬质岩石或砾石加工成的碎石，其质量应满足《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JTG/T F20-2015）要求。
	指标
	单位
	一级公路
	试验方法

	石料压碎值                   不大于
	%
	26
	T 0316

	针片状颗粒含量（混合料）       不大于
	%
	18
	T 0312

	0.075mm以下粉尘含量（%）       不大于
	%
	2
	T 0310

	软石含量                     不大于
	%
	5
	T 0320


基层细集料应结晶、干燥、无风化、无杂质，并有适当的颗粒级配其质量应满足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JTG/T F20-2015）要求。
	项目
	水泥稳定
	试验方法

	颗粒分析
	满足级配要求
	T 0302/0303/0327

	塑性指数
	≤17
	T 0118

	有机质含量（%）
	<2
	T 0313/0336

	无机盐含量（%）
	≤0.25
	T 0341


乙方供应材料的质量必须完全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规范的要求、达到乙方提供的碎石资料所述性能，并满足甲方制定的有关技术方案、措施的要求。不合格物资无条件更换、退货，乙方承担所有费用。
进场时应附有厂商的基层碎石品质试验报告、质量保证单和出厂合格证等合格证明文件，并按其品种强度证明文件及出场时间等情况分批进行检查验收。
若乙方提供的产品确实存在质量问题，乙方不得以货物已经验收、签收、使用及其他原因为由进行抗辩免责，对于甲方的损失应承担全部责任。
（以下无正文）


六、附件
附件[1]  法人授权委托书
附件[2]  投标承诺书
附件[3]  投标报价单

附件[1]
法人代表授权书

致招标人： 
    本授权书宣告：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合法地代表我单位，授权                   公司的           （职务，姓名）为我单位代理人，该代理人有权在 中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国道G338肃临线至石衡界段改建工程三合同施工招标的活动中，以我单位的名义签署投标的相关文件、与招标单位协商以及执行一切与此有关的事项。

                        

申请人 ：                              公司(公章)
                        
授权人 ：                                 (签字)

被授权的代理人：                          (签字)
                       
日     期 ：       年     月      日



法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人身份证扫描件：

	法人身份证（扫描件）


	授权委托人（扫描件）



附件[2] 
投标承诺书

致：中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一）根据已收中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国道G338肃临线至石衡界段改建工程三合同的基层碎石招标文件，我单位经考察现场和研究上述招标文件的投标须知、合同条款、材料标准及其他有关文件后对我方的报价负责，按招标文件的要求承包本次招标范围内的基层碎石，并承担任何质量缺陷责任。
（2） 我单位保证不因资金的迟付与缓付而停供，保证所有基层碎石按时供应、验收、使用，保证所有进场基层碎石的质量均能达到一次验收合格率100%。
（3） 贵单位的以上招标文件、中标通知书和本投标书将构成约束我们双方的合同。

投标人：（盖章）          
               
法人代表人或代理人：（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3]：                          报价单
	序号
	物资名称
	产地或生产厂家
	型号规格
	单位
	暂定数量
	卸货地点：衡水市安平县 
	备注

	
	
	
	
	
	
	不含税单价 （元/吨）
	发票税率
	税额（元/吨）
	价税综合合单价 （元/吨）
	合计金额（元）
	

	1
	基层碎石
	
	10-30mm
	吨
	26300
	
	
	
	
	
	

	2
	基层碎石
	
	10-20mm
	吨
	15800
	
	
	
	
	
	

	3
	基层碎石
	
	5-10mm
	吨
	31500
	
	
	
	
	
	

	4
	基层碎石
	
	0-5mm
	吨
	31500
	
	
	
	
	
	

	总计金额：
	￥
	


1. 基层碎石基本情况：①生产单位：         ②品牌/商标：         ③产地：            为主。
合同价格说明：单价组成：综合单价（包括基层碎石价格、运杂费、管理费、利润、税金（增值税专用发票）、风险等一切费用，其中运杂费包括道路运输的运输费、道路运杂费、道路协调费、装车卸车费等；）
2. 以上报价为固定报价，若我公司中标，在供货期内，不作任何调整。
3. 本报价有效期30天，若中标，    当   日内具备交货条件。
                                            投标人：                （盖章）           
法人代表人或代理人：    （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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